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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乡村振兴局文件

垫乡振发〔2023〕34 号

垫 江 县 乡 村 振 兴 局
垫 江 县 财 政 局

关于下达 2024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市级重点项目计划的通知

有关乡镇（街道），县级有关部门：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等 6 部门《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渝财农〔2022〕73 号）文件

要求，经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专班审定，现将 2024 年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市级重点项目计划和绩效目标下达

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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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重庆市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业发展相关要求，下达 2024 年财政衔接补助资金市级重点

项目计划 1000 万元（建设内容及绩效目标见附表），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企业自筹资金 1039.3 万元。市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 1000

万元全部按照《中共重庆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改革

专项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方

案〉有关内容的通知》（渝农改办〔2020〕1 号）以及县上相关

要求实施，实行股权化改革。项目已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相关管理办法纳入我县 2024 年度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管理。

二、工作要求

（一）落实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市级重点项目资金拨付采取

报账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划拨资金，即统一由县乡村振兴局

直接拨付到末端（项目实施企业、工程施工方、设备供应方等）。

（二）明确衔接资金项目资产权属。相关项目原则上由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企业、所在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作为业主单位，

形成的资产要按照《垫江县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实施办法》

（垫委农组办发〔2021〕85 号）等有关规定，做好资产的确权、

移交及后续管理工作。

（三）强化项目资金监管。衔接资金不得用于与项目建设内

容无关的其他支出，确保专款专用。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

属地责任，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市级股权化改革要求和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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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与企业签订利益联结协议，切实加强收益分配和使用监

管，全面落实公示公告制度，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四）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拨付。2024 年 6 月底之前未动工

的，将收回项目资金。动工后，经项目主管部门确认后，可视其

情况拨付不高于 30%的启动资金。项目建设进度过半，由项目实

施单位申请、项目主管部门复核确认后，按进度拨付资金。项目

建设完成后由县农业农村委组织三方机构进行结算审计，并由相

关企业按要求完善项目档案资料后，县农业农村委拨付剩余项目

资金。2024 年 12 月底前未全面完工并且未拨付剩余资金的，将

收回剩余资金重新安排。

（五）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各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按照审批后的项目实施方案及合同约定施工，不得无

故拖延项目启动和开工建设，不得擅自调整变更建设地点、规模、

内容和标准，不得分包、转包项目。确因特殊情况需对项目作调整、

变更和终止的，必须按规定程序报项目计划下达单位批准，并及

时完善项目库、项目资料，确保与建设内容一致。

附件：2024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市级重点项目

计划表

垫江县乡村振兴局 垫江县财政局

202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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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乡村振兴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7日 印发


